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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今日（十月二十二日）出席立法会司法及法律

事务委员会会议的发言全文： 

 

主席、各位议员： 

 

  刚发表的《施政报告》提出了加强法律援助服务，民政事务局和法律援助署

会努力落实各项计划，确保法援的既定政策有效执行。我现在先简述有关措施。 

 

五年检讨 

－－－－ 

 

  我们已完成就评定法律援助申请人财务资格的准则每五年进行一次的检讨，

并且提出建议。一如《施政报告》所述，我们决定把两项计划的财务资格限额大

幅度提高。 

 

  我们会把「普通法律援助计划」的财务资格限额提高 50%，由现时的 175,800

元增至260,000元；而「法律援助辅助计划」的财务资格限额，则由现时的488,400

元，大幅度提高至 130 万元。此外，在评估可动用资产时，凡满 60 岁的申请人

可获豁免计算部分储蓄。 

 

  我们会尽快进行相关法例的修订工作。 

 

为「法律援助辅助计划」基金注资 

－－－－－－－－－－－－－－－ 

 

  法律援助服务局（法援局）较早前开展了对「法律援助辅助计划」的检讨，

预计在今年底完成。民政事务局会根据法援局的建议，积极考虑辅助计划的扩展

服务方向，其中一个领域是关于专业疏忽的申索。为方便扩大服务时的资金营运，

政府会预留一亿元，在有需要时为辅助计划基金注资，以便扩展计划的涵盖范围。 

 

免费法律咨询服务 

－－－－－－－－ 

 

  我们会继续研究如何加强为市民提供的免费法律咨询服务，并正在研究如何

强化在现有计划下给予义务律师的协助。 



 

  民政事务局及法律援助署会继续细心听取法援局及立法会议员的意见，以至

各界人士提出的建议，制定适合时宜的政策措施，处理好法援的工作。 

 

  多谢主席。  

 

完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２日（星期五） 


